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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通过的关于第 15/2013 号

来文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Steven Kendall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澳大利亚 

来文日期： 2013 年 8 月 14 日 

实质性问题： 把智力障碍者安置在专门机构；获得住房和住宿

支助服务 

1. 来文提交人 Steven Kendall 为澳大利亚国民，生于 1970 年 1 月 3 日。2003

年，他在昆士兰州哈卡纳获得性脑损伤中心接受治疗。2013 年提出申诉时，他

仍住在哈卡纳，医务人员曾在 2005 年 7 月通知他，他的康复方案很快就会结

束，而且他曾被评估为可以出院，因为已“不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康复结果”。医

务人员决定，在提交人出院之前，社区必须能够提供住宿和残疾人支助服务。 

从 2005 年 7 月至 2010 年 11 月，哈卡纳中心的工作人员多次推荐提交人并代表

他申请基于社区的住宿和支助服务，但都没有成功。2010 年 11 月 30 日，哈卡

纳的工作人员向昆士兰州社区住房和无家可归者事务局以及昆士兰州残疾人和社

区照顾事务局提交了社会住房和残疾人支助服务申请。这些机构对提交人进行了

评估，认为其有资格获得社会住房，并对住房有“高度需求”。提交人的名字被

列入了住房登记册。然而，昆士兰州住房和无家可归者事务局表示，除非提交人

  

 * 第二十一届会议(2019 年 3 月 11 日至 4 月 5 日)通过。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马丁·莫维西格瓦·巴布、但拉米·奥马鲁·巴沙鲁、蒙

天·汶丹、伊迈德·埃丁·沙克尔、玛拉·克里斯蒂娜·加布里利、阿马利娅·埃娃·加米

奥·里奥斯、石川准、塞缪尔·恩朱古纳·卡布埃、拉兹罗·加博尔·洛瓦西、罗伯特·乔

治·马丁、格特鲁德·奥福里瓦·费弗梅、德米特里·列布罗夫、乔纳斯·卢克斯、马库

斯·舍费尔和里斯纳瓦蒂·乌塔米。 

  依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0 条，罗斯玛丽·凯伊斯没有参加审议本来文。 

 
联 合 国 CRPD/C/21/D/15/2013 

 

 

残疾人权利公约 Distr.: General 

29 April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CRPD/C/21/D/15/2013 

2 GE.19-06917 

先获得残疾人支助服务，否则不会分配给他社会住房。残疾人和社区照顾事务局

的评估是提交人有资格获得残疾人支助服务，但表示该局没有能力出资提供这类

支助。因此，提交人的社会住房申请仍然没有结果。 

2. 提交人的律师在 2011 年 10 月 27 日的信中向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提出申

诉，指称由于他的残疾，他在获得住宿和服务方面，受到澳大利亚政府和昆士兰

州政府的歧视，这种情况违反了 1992 年《澳大利亚残疾歧视法》。在根据 1986

年《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法》提出的进一步申诉中，指称澳大利亚政府和昆士兰

州政府的行为或做法不符合或违背提交人享有的《公约》所载的权利。澳大利亚

人权委员会 2011 年 10 月 12 日致信澳大利亚和昆士兰州的有关机构负责人，通

报了这些申诉，并要求答复。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收到了澳大利亚政府总检察长

办公室 2012 年 1 月 10 日的信，其中否认政府从事了违背提交人人权的行为或做

法。皇家法律办公室在 2012 年 7 月 2 日致委员会的信中代表昆士兰州指出，澳

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无权调查昆士兰州政府不符合或违背提交人人权的行为或做

法。提交人在向委员会提出的申诉中声称，这种情况相当于侵犯了他根据《公约》

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六和第二十八条享有的

权利。 

3. 2014 年 12 月 22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缔约

国认为，由于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和缺乏证据，提交人的申诉应不可受理。缔

约国指出，在提交人向委员会提交申诉后，经过改造的社会住房和支助服务资金

已到位，已在社区中为他提供了住房。委员会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5 月 21 日

和 8 月 4 日以及 2016 年 3 月 4 日向提交人发出了提醒通知，要求他就此作出评

论。2017 年 9 月 29 日，提交人表示他将提交新的评论。2018 年 12 月 18 日，委

员会最后一次向提交人发出提醒通知，告知他，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可能决定

停止审议他的申诉。2019 年 1 月 18 日，提交人证实他已“从哈卡纳中心出

院”，但没有说明他何时离开该中心。 

4. 在 2019 年 3 月 15 日的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停止审议第 15/2013 号来文，因

为委员会获知，提交人已获得了其申诉中所述的住房和住宿支助服务。 

     


